渌口区农业农村局2021年度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
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
 株洲市渌口区农业农村局是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单位，现有股室站11个，所属执法机构一个：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，所属事业机构4个：畜牧水产事务中心、农机事务中心、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、农技推广中心。
区农业农村局机关本级2021年末在职人数96人，离休人员1人，退休132人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2021年初预算人员84人，区级财政预算安排农业农村局基本支出1337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089.83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36.41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2.07万元、业务性商品和服务费38.69万元，项目支出30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2021年度财政决算农业农村局项目支出12480.13元，其中：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2956.72元。

1、其他财政事务支出1.94万元：专项用于会计管理工作。

2、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万元：专项用于株洲县鑫红生态种养殖合作社农业基地建设。

3、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87.87万元：用于基层农技推广基地建设培育、新型农民培训。

4、病虫害控制76.32万元：用于病虫害统防统治。
    5、农产品质量安全47.07万元：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完善监管主体名录，日常巡查、农产品检查与检测、治违禁、控药残。
6、对外交流与合作5.51万元：用于招商引资、参展农业博览会。
    7、农业结构调整补贴73.53万元：用于补贴参与了种植结构调整的主体或农户。
8、农业生产发展280.4万元：用于一化四体系与三产融合、产业园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建设（其中250.4万元专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）。

 9、农村合作经济40万元：支持3个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用于基地建设、购买装备、品种引进改良，营销体系建设、人员培训等。

10、农产品加工与促销65万元：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。
    11、农村社会事业1101.28万元：专项用于厕所革命和人局环境整治（其中60.98万元专项用于沼气工程建设）。

12、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48.23万元：用于耕地保护与地力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资金，肥土化验、开展土配方施肥农户调查、指导等工作。

13、农田建设1856.38万元、农村水利716万元：专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2561.38万元。

    14、其他农业农村支出7228.65万元：用于粮食生产、特色产业园建设、结构调整、乡村振兴及其他运行运转等，其中专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58.36万元。

    15、其他水利支出8.78万元：主要为水利改革试点项目。
16、其他扶贫支出5万元：为产业扶贫扶持。

17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536.79万元：专项用于全区早中晚水稻保险及制种保险、蔬菜保险、茶叶保险等。

18、其他农林水支出30.6万元：其中25.6万元专项用于原农开高标准农田建设，5万元为对企业的扶持。

19、其他粮油物资事务支出260.78万元，用于农业农村相关工作。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根据渌口区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要求，本单位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，共涉及资金13813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：1332.87万元，项目支出12480.13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、规范，预算执行及时、有效，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，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，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。  

2021年我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论述精神，全面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决策部署，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，落实高质量高标准发展要求，圆满完成年初各项任务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重大突破，农业高质高效、乡村宜居宜业、农民富裕富足稳步实现。

（一）聚焦重点，狠抓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

确保粮食生产稳定。坚决扛稳粮食生产安全重任，保持产粮大县（区）金字招牌。据统计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约42.91万亩，粮食总产量超过20万吨。蔬菜播栽面积18.3万亩，总产量近40万吨，总产值达11.2亿元，全区经济作物总面积超过25万亩，总价值突破10亿元大关。确保生猪稳产保供。11个优质湘猪产业集群项目按计划基本完成建设任务。截至11月底，全区存栏能繁母猪2.43万头、生猪存栏35.2万头、生猪出栏50万头，基本恢复到2017年非洲猪瘟疫情前水平。能超额完成年度任务，力保生猪调出大县（区）招牌。确保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。完成耕地抛荒治理1.65万亩，占总任务面积的78%，治理进度排名全市第一。2021年度2.76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全面开工，预计年前主体工程竣工。全面巩固157867亩结构调整成果。持续推进农药和化肥减量增效，全区化肥利用率达到40%以上，农药大面积减量增效近20吨。

（二）夯实基础，高质量发展现代农业产业

品牌建设初具成效。“株洲王十万黄辣椒”农产品地理标志、湖南省农业品牌年度目录有望申报成功，启动图标注册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授权工作。全新模式农业产业协会迁址开业，区域公用品牌“渌口优鲜”正式上线运营，新增“两品一标”农产品10个，建成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面积超6万亩。一二三产融合升级。朱亭现代农业产业园、三旺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四个综合产业园初具规模。成功申报水稻机插秧和有序机抛秧项目，获得财政资金200万元。申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债券项目获批专项资金500万元。新增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储备项目8个，固定投资新增入库存数6个，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2.17亿元。申报农业产业发展及三产融合项目5个，成功申报1个省级和2个市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、1个市级特色小镇。开发策划项目3个，引进投资额5亿元黄辣椒全产业链项目。2021年列入市、区8个重点项目，计划总投资2.84亿元，建设进度超过80%。农业产业化规模不断壮大。新认定省级示范性联合体一家，成功认定8家区级龙头企业，申报盛塘农业公司等7家企业为市级龙头企业，全区现有省级农头企业5家，市级农头企业30家，区级农头企业21家。预计全年全产业链产值118亿元，同比增长4.6%。成功申报2021年度省级示范合作社2家，省级示范家庭农场4家、市级示范性家庭农场7家、100佳家庭农场1家。全区现有国家级示范社4家、省级示范社12 家、市级示范社18家，省级示范家庭农场9家，市级示范家庭农场15家，区级示范 68家，合作社总数达941家，家庭农场总数达1811家。

（三）强化监管，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

监管水平不断提升。成功被认定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，实现区、镇、村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全覆盖。共抽检农产品18085批次，合格率100%。溯源体系不断规范。全区“两品一标”、区域公用品牌、省、市、区级龙头企业等39家主体入驻省农产品“身份证”信息采集系统，43家入驻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。涉及88个农产品品种,面积超过5万亩。落实“合格证”生产经营主体150余家，开具“合格证”上市3197张，服务产品1079.556吨。执法力度不断增强。农业执法大队挂牌运行。强化农机安全、农资和畜牧市场监管，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。共出动执法人员300余人次，开展宣传活动 12 次，对辖区13家饲料兽药经营户、200多家规模养殖场、90个农资经营主体实现巡查全覆盖。

（四）科技兴农，提高农技推广和服务能力

开设农民田间学校培训。新建2所农民田间示范学校，组织新型经营主体培训近20期800余人次，印发技术资料5000余份。培育农业科技示范主体。遴选80个辐射带动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示范主体，组织6名特聘农技员和40名农技人员开展对口精准指导服务。示范推广主推技术。遴选推介发布了稻油轮作三化栽培技术、绿色生态稻田综合种养技术、再生稻高产高效栽培技术、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技术等四大主推技术，入户率和到位率达到95%以上。

（五）深化改革，创新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

农村承包地“三权分置”不断完善。完成区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场地建设并运行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凸显，建立健全仲裁体系建设，确权数据已通过省级验收和资料的整理入馆。农村宅基地和村民建房管理工作有序推进。在全市率先出台《株洲市渌口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建房管理若干规定》，建立健全联审联批机制，审批发证221宗，保障了合法建房需求。退捕禁捕工作成效显著。全面做好退捕渔民社保补贴和转产就业工作。创新启动智慧渔政平台建设，坚持专项整治和常态化管控，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合巡查执法机制。出动执法船（车）102艘（辆）、253人次，劝退违规挂鱼人员276人，收缴锚鱼竿105根，收缴违规钓杆300余根，联合执法查处非法捕捞案件5起12人。

（六）补齐短板，努力提升农村生活品质

因地制宜，推进美丽乡村创建。深化“公开遴选、动态管理、示范引领”乡村振兴工作机制成效明显。2021年申报创建5个省级特色精品村，5个市级示范村和10个区级示范村。全区现有7个省级示范村，9个市级示范村，17个区级示范村。综合施策，守住绿色发展底线。圆满完成中央环保督查交办任务。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，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区推进，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备率提高至95%，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0%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%以上，秸秆还田率72％以上，没有因焚烧秸秆引起大气污染。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达到90%以上，主要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覆盖率达35%以上。绵绵发力，创新提炼“渌口经验”。已完成8018户农村户用厕所和15公厕改（新）建工作，位居全市前列。在南洲镇创新开展全市唯一的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试点，为统筹推进厕所革命，实现长效管护和资源利用摸索“渌口经验”，得到省市领导高度肯定。

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存在的问题：一是新型农业市场主体数量较少、规模较小，村级集体经济总体不强，家庭农场、规模经营主体、农产品流通企业偏少，拥抱新经济、新模式的动力不足等问题。二是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不充分，农产品加工技术低、加工技术设备水平低，加工种类不丰富，产品竞争力不强、科技含量低，产品品牌外向度不足。三是农业经营人才不足，专业化技能不够，职业农民培育不足，农业科技人才缺乏。四是农业生产要素不充足，风险防范、分担和补偿机制不健全，农技推广体系不完善，农地镉污染影响明显。五是农村发展依旧薄弱，农村水利、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、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机制亟待健全。六是农业农村改革创新压力增大，农业供给侧改革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、农业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建立等面临较大困难。七是财务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，加大对专职财务人员引进和培育。
原因分析：一是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；二是农村环境和农村民生领域欠账较多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收入水平差距仍然较大；三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，各级政府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会受到公共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限制。四是暂未纳入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范围，享受不到国家、湖南、市级等的资金、项目和政策等多种优惠。
下一步改进措施

建议加大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；

建立人才培育专项基金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强化人才堉育和引进；
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加快财务监管体系建设。
加强财务监督和绩效评价，各项目惠农惠资金过程全部进行量化考评。进一步完善财务监督制度，强化重大农业项目经费的全过程审计。
